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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原产地规则可以看成是国际贸易中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，所以必须善加利用。
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，但从关境的角度来看，各自都拥有关税自主权，都实施各自的关税
制度，因而是中国的单独关税区，港澳货物进入中国内要地征收关税。
这对于原产于香港和澳门的产品进入内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。
CEPA作为自由贸易协议，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实行货物贸易自由化，使内地与港、澳彼此
之间对于对方原产的货物不征收关税，取消非关税措施，促进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融合。
从这种意义上讲，CEPA是利用原产地规则的典范。
CEPA则充分利用了WTO中的有关规定，合法地解决了中国内地、香港和澳门必须互相照顾的问题。
CEPA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、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大类，其内涵 比原产地
规则要更宽泛。
     本书作者的视角定位在国际贸易研究的专业角度。
从专业的角度对原产地规则与CEPA进行实用性研究。
为广大进出口贸易从业者提供知识和启发，为从事国际贸易领域和海关管理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思路
和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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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2）制造或加工工序标准　　欧盟的制造或加工工序标准是以清单的形式具体列明要获得原产
品资格的产品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工序，只有经过这些加工工序，才可认为进行了实质性改变。
　　（3）从价百分比标准　　从价百分比标准作为补充标准，它要求非原产原材料的使用价值不超
过加工或制造获得产品的价格的某一百分比。
在计算百分比时，非原产原材料的价值按海关估价制度确定，加工或制造获得的产品的价格按该产品
的出厂价格计算，但应扣除该产品出厂时可退还的国内税。
　　3.原产地标准的辅助性规定　　（1）不能获得原产品资格的简单加工欧盟原产地规则的原产地标
准规定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某些简单的加工都不能被认为是实质性的加工。
欧盟为了避免对“实质性改变标准”的曲解或滥用，对一些特定产品的原产标准制定了更加明确的规
定。
例如，《欧共体海关法典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九条及附件十一规定，生产苦艾酒时使用鲜葡萄酒生产苦
艾酒原料（以下称基酒，basicwines），原产地不改变，而使用基酒生产苦艾酒时，则改变原产地。
欧委会于1971年2月12日通过的第315/71号条例对此项特定产品的原产地标准的解释是：将葡萄酒加工
成基酒涉及到化学或有机分解，且是一项实质性的及经济上的合理操作。
然而，这并不能视为能产生出一种新产品或代表制造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因此并不能赋予原产地资
格。
与此相反，由于“苦艾酒的有机特点与基酒大不相同，以至于将基酒加工后，已识别不出是基酒”，
因此将基酒加工成苦艾酒的操作可赋予苦艾酒以原产地资格。
这是因为，用葡萄酒加工成苦艾酒通常涉及以下步骤：第一步，经添加未经发酵的鲜葡萄汁、浓缩葡
萄汁或酒精将葡萄酒加工成基酒；第二步，经调味，添加（或不添加）酒精将基酒加工成苦艾酒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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